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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二 届 会 议  

2014 年 6 月 23－27 日，意大利罗马 

采取政策措施，保持并增加森林惠益  

 

1. 各国人口持续增加，导致对森林惠益的需求不断上升，如建筑原材料、能源

和食物等，且对土地使用带来了更多压力。由于城市居民和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习

惯与农村居民不同，对森林惠益的需求预期也将发生转变。与此同时，贫困依然在

农村地区蔓延。许多小规模自给型生产者、家庭个体农民、无土地农业工人、女性

或老人依赖于森林产生的惠益获得生计与收入。  

I. 面向森林惠益的森林政策与措施  

2. 《2014 世界森林状况》对 121 个国家的政策分析与报告显示，为促进森林

产生的社会经济惠益，各国在 2007-2013 年间采取的政策与措施令人印象深刻。在

广泛的国家目标中纳入可持续森林管理和提高利益相关方参与度已成为一个持续

性趋势。然而，鲜有国家规定了受益人数目标，以及各项措施的目标群体，或是对

实施工作开展监督和评价。很少有国家报告对体制框架进行了调整。这意味着政策

与措施的实施能力是增强社会经济惠益的主要瓶颈。  

3. 近年来，约 60 个国家已采取措施改善地方社区、家庭与个人对森林资源与

市场机会的获取，尤其重视非木质林产品。至少 26 个国家已实施权属改革，主要

旨在改善对地方生计的支持。自 2007 年以来，共有 22 个国家修订了国家森林计划

或森林政策。其中，约有半数针对减贫开展工作。在近期发布的 41 份减贫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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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有 37 份涉及森林事宜。相比过去，这表示森林对于减贫的贡献得到了各

国的进一步承认。  

4. 几乎所有国家都报告采取措施加强进入市场的机会，包括消除对采集许可的

法律限制（尽管主要针对非木质林产品）、调整财政激励措施、支持能力建设等。

许多国家都强调允许和支持建立生产者组织，提高土著人民、地方社区和小农户的

收入。 

5. 自 2007 年以来，约 60 个国家采取措施鼓励对森林进行投资，有 40 个国家

报告采取了与森林基金相关的措施。然而，对于实现并促进国内、地方或土著社区

投资的关注有限。  

6. 截至 2013 年，共有 61 个国家对森林实施公共认证，而自愿认证则对公共

森林政策工具形成补充。与此同时，对砍伐木材合法性的验证正在缓慢推进。这两

项工具都以市场为基础，旨在增强私营部门的作用、提高透明度、加强问责。  

7. 在多个国家内，政策制定者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提供森林产品时的低效

和浪费问题，尽管这对于促进持续提供森林惠益十分重要。数个国家强调其政策提

高了对于加工能力的重视程度。  

8. 森林的各类价值在国家森林计划与政策中得到广泛承认，是可持续森林管理

的必要构成。但是，很少有国家在执行规划中针对提供森林服务采取切实措施。自

2007 年以来发布的十四份国家森林计划或森林政策中明确提及生态系统价值，但

是仅有少数规定了具体行动。一些国家继续实施生态系统服务有偿使用的措施，还

有一些国家正对此进行探索与试点，尤其是在休闲娱乐、水资源和碳相关领域内。 

II. 保持并增加森林惠益的关键政策措施  

促进获取资源和市场机会 

9. 保障获取森林资源作为一项关键的有利要素，能够支持生计、维持社会经济

价值、促进投资提高资源利用可持续性。许多国家已采取措施促进和保障地方社区、

家庭与个人获取森林资源与市场机会。总体而言，这让更多人在管理和取得森林产

品方面的权利得到增强。然而，拓展后的权利通常仅限于维持生计之用，不包括木

材或是社区商用。  

10. 一些国家还通过加强法律框架、为小型森林企业与生产者组织构建有利环境

等措施，改善市场机会的获取。多数此类企业和组织均涉及非正式经济和市场，这

是许多农村地区的主要生计来源。少数国家明确提及体面就业或性别问题。越来越

多的国家还在探索建立新型森林产品和生态旅游等新市场，以及对生态系统服务的

偿付计划。 



COFO/2014/4.1  

 

3 

应对生产可持续性  

11. 多项政策措施目的在于确保资源基础的可持续性。在一些国家，林业主管

部门不愿意促进获取森林带来的某些社会经济惠益，原因可能在于担心大量小型生

产者对森林管理可持续性造成影响。比如，森林产品消费产生的三大最重要惠益包

括使用薪柴燃料进行烹饪和供暖，利用林产品作为建材以及将丛林野味作为重要的

动物蛋白来源。但是，许多国家都对此予以严格限制或禁止。这不仅在技术上令重

要森林惠益的利用处于非法境地，而且在需求增加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成功。法治

缺位可能令情况更为复杂。  

12. 以共担可持续生产责任和加强问责来替代现有的禁令对于林业主管部门和

各类利益相关方来说都是一项重要挑战。后者在惠益获取权得到拓展的同时，也需

要承担更多责任。林业主管部门则需要发挥与过去不同的作用，学习如何以最佳方

式管辖由大量非正式经济活动参与者进行的森林管理。森林认证或是对砍伐木材合

法性的验证等自愿性或以市场为基础的措施，可像负责任的伙伴一样，有助于增强

私营部门的作用。然而，许多政策挑战依然存在，包括缺乏足够措施以确保小型生

产者承担责任，对于高效的加工价值链缺乏政策性思考，通过服务提供的惠益未获

恰当理解、承认或治理。  

增强执行能力、衡量执行情况 

13. 维持和增强森林惠益所需的许多措施目标宏伟，且可能需要转变森林政策的

重点。许多国家面临的一项主要挑战在于重新引导并增强森林主管部门用于实现社

会期望的能力，同时与其他公共和私营机构一同实施上述政策和计划。为支持对管

理森林的能力进行投资，需要实证来证明其带来的益处。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实证

证明调整后的政策改善了人们的福祉。  

14. 鉴于发展政策通常以人为本，因此重点在于收集数据并报告获取社会经济

惠益的人数。需要有更为完善的证据来协助调整政策定位，以更为有效地提高森林

社会经济惠益的导向，并增强对政策实施的信息收集工作。保障供资以改善森林社

会经济惠益的信息质量可能依然将成为一项挑战。然而，若能显示对人而非仅对森

林资源所产生的效果，将可能吸引国家和国际机构支持此类数据收集工作。  

III. 未来方向  

15. 贯穿本文件的一项主题是在制定提升森林惠益的政策与措施时 ,重视将人

置于中心地位。若能实现这一点，则森林的社会经济惠益有可能满足社会不断增长

的需要，并保持森林资源基础的完整性。调整国家森林计划和森林政策是第一步工

作，以更好地承认人们对森林的利用方式，并在各项宗旨、目标、计划和行动计划

中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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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加强对森林资源的产权与地方管控，可使当地生产者进一步参与维持资源的

长期可持续性。重要之处在于进一步促进并保障森林资源的获取和使用权，并考虑

到粮农组织成员国于 2012 年通过的《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准则》。

需要继续加强获取惠益的权利，这对许多人来说十分必要，可作为其生计和收入来

源：能源、食物、饲草、住所等，同时形成各类机制，在地方层面令使用者更有效

地负起责任。改善小型生产者组织是加强众多小型生产者治理的关键措施，令森林

主管部门能更有效地与非正式生产者进行接触。  

17. 要探寻产生森林利益的新方法，需要为相关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及创新提供

有效的扶持性环境。这需要改善小型生产者对资金的获取，通过更为清晰和简化、

适应当地且可行的规定让生产者承担起责任。这也要求加强森林主管部门的能力并

与其新职能和作用保持一致，在实践中更有效地管理此类变化。  

18. 要实现以上这一切，关键在于提供更多与人相关的更优质信息。需要更完善

的信息，包括目前得益于森林的人数和获益方式、政策应惠及的人群、如何面向得

益于木质能源或社区林业等具体计划的人群实现政策目标，以及对人群产生的最终

影响。同样，需要更为广泛地让更多参与森林资源管理和利用的利益相关方获取森

林相关信息。这意味着对信息管理和沟通工作进行重新思考。  

IV. 审议要点  

19. 林委可请各国：  

 评估森林惠益需求状况和未来趋势，并在森林相关政策和措施中对此予以

考虑；  

 加强工作，改善对资源和市场机会的获取，增强森林对当地居民的直接惠益； 

 提高森林主管部门的能力，并与新的职能和作用保持一致，治理森林管理

工作，实现惠益可持续性，并为相关投资和创新构建有利环境。  

20. 林委不妨请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和包括区域林业委员会在内的区域对话

论坛加强对话，建立信息与经验的交换渠道，改善对资源和市场机会的获取，强化

治理机制，提升森林惠益并实现可持续供应。  

21. 林委不妨建议粮农组织对各国下列工作给予支持： 

 审查并修订国家森林计划，在森林政策、计划和行动计划中更为明确地涉及

森林向人们提供的惠益，并在价值链中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浪费；  

 强化权属权利，并考虑到《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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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森林公共管理部门的能力，使之更有效地治理森林可持续管理和利用，

并更为迅速地适应各类新挑战。  

22. 林委不妨请粮农组织、世界银行 /森林计划以及其他组织通力合作，加强对

森林利用和森林惠益的数据收集和信息管理系统，改善信息获取，提高透明度并强

化问责。 

 

 


